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湖南胜景山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719 号”文核准，湖南胜景

山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胜景山河”或“发行人”）

不超过 1,700 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工作已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刊登招股意

向书。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1,700 万股，发行人已承诺在发

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

安证券”或“我公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简介 

发行人系姚胜等 10 位自然人及深圳市利时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分

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

由湖南古越楼台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2008 年 3 月 21 日在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现持有注册号为

430600000008630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新型黄酒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旗下拥有“胜景

山河”、“古越楼台”两大品牌，“喜酿”、“典”、“道”等多个系列 10 余种产品。 

公司通过多年对传统黄酒产业进行技术、产品以及营销模式等一系列创新，

以及实施产品和市场差异化竞争策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并拥有一定的市场份

额和品牌知名度，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内陆地区领先的黄酒生产企业和新型黄酒的

领军企业。 

公司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被湖南省科技厅、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国家税

务局和湖南省地方税务局联合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发行人的主要专利项目“四



  

酶二曲一酵母”于 2008 年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并于 2008

年 10 月获得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颁发的技术进步三等奖。 

经过几年发展，公司获得了多项荣誉。2010 年 1 月，公司“古越楼台”商

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早前亦被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

“湖南省著名商标”；2010 年 2 月，“胜景山河”商标被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评定为 2009 年“湖南省著名商标”；2009 年，公司被评为湖南“纳税之星”企

业、富民强省模范企业、湖南省企业质量信用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定为“湖南省质

量信用 A 级企业”； 2008 年，公司部分产品荣获湖南省酒业协会授予“2008 年

度湖南省酿酒行业优质产品”称号；2007 年，公司被中国酿酒协会和中国财贸

轻纺烟草工会共同授予“全国酿酒行业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称号、被中国酒类流

通协会和华夏酒报授予“中国酒类流通诚信企业”荣誉称号；2006 年，公司被

湖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授予“食品安全优秀企业”、被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授予

“湖南省消费维权示范点创建单位”称号。 

发行人为黄酒行业首家高新技术企业，其拥有的“四酶、二曲、一酵母”生

物黄酒酿造技术为国内首创，为发行人研制开发各种保健、功能性新型黄酒产品

奠定了坚实基础；运用多肽黄酒制备专利技术酿造的黄酒实现了多肽营养元素与

黄酒的有效结合，为行业领先的创新产品。 

发行人在上述两种专利的基础上，结合多菌种制曲技术、黄酒酵母选育技术、

生香—Y—AADY 应用大罐黄酒发酵技术、复式发酵等技术，不断开发出多种新型

黄酒品种，如多肽黄酒、发酵型富硒黄酒、GABA 黄酒、“花香型”黄酒、“果味

型”黄酒等。同时，发行人采用黄酒“热凝冷滤”和“膜分离”等技术，使黄酒

能够“冰镇”、“加冰”、“兑饮料”饮用，是对传统黄酒饮用方法的创新。上述新

型黄酒品种具有口感甘醇协调、平和舒适，香型多样化、酒精度低的特点，与传

统黄酒相比，能够为更广大区域、更多消费者所接受，这使发行人比传统黄酒生

产企业有着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公司产品创新的方向符合“绿色、健康“的消

费理念，能够满足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这有力地保障了发行人未来业务、销售

收入的快速增长。 

经过几年的市场开拓和消费引导，发行人确立的重点开发黄酒非传统消费市

场的差异化经营策略优势逐步显现，其重点开拓的湖南、福建、河北、广东等市



  

场黄酒消费量增速迅猛。报告期内，发行人黄酒产品在上述市场的销售额增长了

45%以上，销售市场已覆盖华中、华南、华东和华北的广大区域，并在湖南、山

西、四川成都、河北邯郸等区域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美誉度，取得较高的市场

占有率。目前，非传统黄酒消费区域的市场刚起步，其人均消费量仅为传统黄酒

消费市场的 1/18，因此，非传统黄酒消费区域充满了更多的市场机遇，这为发

行人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二）发行人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主要财务指标 

发行人 2007 年度、2008 年度、2009 年度和 2010 年 1～6 月财务报表业经中

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中审国际审字[2010]第 01020072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以下财务数据均摘自业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或据此计算而得。 

（一）近三年一期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6.30 2009.12.31 2008.12.31 2007.12.31 

资产总额 40,682.52 38,923.15 31,932.48 25,240.05 

流动资产 33,106.36 31,175.42 23,837.04 16,754.60 

非流动资产 7,576.16 7,747.73 8,095.44 8,485.45 

负债总额 19,273.47 19,794.48 17,838.44 20,060.05 

流动负债 19,273.47 19,794.48 17,838.44 19,460.05 

非流动负债 0.00 0.00 0.00 600.00 

股东权益 21,409.05 19,128.67 14,094.04 5,180.00 

 

（二）近三年一期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 年 1-6 月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2007 年度 

营业收入 10,106.19 15,966.67 12,281.93 8,693.20 

营业利润 2,652.35 3,261.88 2,741.82 2,612.58 

利润总额 2,655.35 3,534.49 3,575.88 2,613.12 

净利润 2,280.38 2,964.63 3,024.18 1,750.5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80.38 2,964.63 3,024.18 1,750.5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77.83 2,732.91 2,315.23 1,750.2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5 0.60 0.71 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 0.45 0.60 0.71 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5 17.11 26.07 40.41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4 15.77 19.96 40.41 

 

（三）近三年一期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 年 1-6 月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2007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7.15 337.06 -2,706.22 -4,515.3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40 -246.67 -230.07 -214.0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1.25 1,132.13 1,406.11 6,370.5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81.51 1,222.51 -1,530.18 1,641.15 

（四）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0年6月30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次) 1.72 1.57 1.33 0.86 

速动比率(次) 0.10 0.18 0.12 0.22 

资产负债率 47.38% 50.86% 55.86% 79.48%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

占净资产的比例 
0.00 0.00 0.00 0.00 

财务指标 2010 年 1-6 月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2007 年度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3,300.73 4,645.98 4,750.33 3,564.41 

利息保障倍数(倍) 7.87 6.97 5.87 6.08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85.34 60.86 35.28 45.52 

存货周转率(次) 0.17 0.32 0.37 0.48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04 0.07 -0.61 -1.41  

每股净现金流（元） -0.25 0.24 -0.34 0.5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5 0.60 0.71 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 0.45 0.60 0.71 0.55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 11.24% 15.77% 19.96% 40.41%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5,100 万股，本次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 1,7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发行后总股本为 6,800 万

股。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1.00 元/股。 

3、发行数量：1,700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 3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网上发行 1,3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0%。 

4、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

的股票为 340 万股，有效申购为 6,205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5.47945%，认购倍数为 18.25 倍。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1,360 万股，中签率为

0.5474992869%，超额认购倍数为 183 倍。本次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均不存在余

股。 

5、发行价格：34.2 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85.50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0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6,800 万股计算）； 

（2）63.33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0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5,100 万股计算）。 

6、发行对象：符合资格的股票配售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

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参与了本次网下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及国家法律、法

规禁止者除外）。 

7、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8、股票锁定期：股票配售对象参与本次发行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锁定期为

3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计算。 

9、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募集资金总额为 58,14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4,310.80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53,829.20 万元。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中审国际 验字【2010】第 01020110 号《验资报告》。 



  

10、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1.06 元（按照 2010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值加上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11、发行后每股收益：0.40 元/股（以公司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于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摊薄计算）。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姚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公司其他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

企［2009］94 号），并根据湖南省国资委下发的湘国资产权函（2010）71 号《关

于湖南胜景山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有关问题的批复》，在公司本

次首次公开发行 A股并上市时，由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转为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持有的胜景山河国有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湘江产业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的锁定承诺。 

作为本公司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时承诺：承诺期满后，在其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胜景山河股票上市符合《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二）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6,800 万股，不少于人民币 5,000 万元； 

（三）公开发行的股份为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25%； 

（四）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过核查，发行人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

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

融资。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作为胜景山河的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本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2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

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协助发行人制订、执

行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

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

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

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

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决策制度》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机构将按

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

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

项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

见  

5、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

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

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

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

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

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

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

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应做

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林辉、周凌云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3 号平安大厦 610 室 

邮 编：100140 

电 话：010-59734990 

传 真：010-59734978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湖南胜景山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

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湖南

胜景山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平安证

券愿意推荐湖南胜景山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此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湖南胜景山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林 辉 

 

 

                             

周凌云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                 

杨宇翔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